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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有效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实施，确保

气象探测资料的代表性、准确性、连续性和可比较性，提高气象预

报服务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第二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23-2035年，当邵东市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应充分

考虑本规划的保护范围和标准。 

第三条 规划范围 

地面气象观测站：以邵东国家基本气象站地面气象观测场围栏以

外四周向外延伸1000米的范围(日出日落方向无限延伸)为障碍物控制范

围，观测场最多风向(东北风)的上风方90°范围内5000米、其他方向

2000米为气象站周边限制规划区范围。 

邵东国家基本气象站承担气象观测任务为地面气象观测、

GNSS/MET观测、土壤水分等气象观测任务。 

邵东国家基本气象站(新址)位于邵东市两市塘街道永旺村摇头山

的山头，位于城区东南面，四周无影响气象探测的建(构)筑物，地面海拔

为 30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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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指导思想和原则 

第六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3、《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第623号令)； 

4、《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中国气象局7号令） 

5、《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GB31221-2014)

； 

6、中国气象主管部门、建设部《关于加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

通知》(气发〔2004〕247号)； 

7、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 

8、《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指南》； 

9、《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2003.9)； 

10、湖南省气象主管部门、湖南省建设厅《关于加快认真做好

气象探测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湘气办发

[2008]215号)； 

11、《湖南省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 

12、《邵东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3、国家及湖南省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第七条 规划目标 

通过本规划，加大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力度，确保气象

探测工作的顺利实施，提高对气象灾害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预报预

测准确率，提升气象事业对邵东市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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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的保障与支撑能力，提升气象事业对国防事业的基础保障性

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气象服务。 

第八条 规划原则 

1.坚持合理布局与有效利用的原则； 

2.观测站点长期稳定的原则； 

3.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原则； 

4.实事求是与因地制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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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要求 

第九条 保护期限 

规划站站址至少保持30年稳定不变。 

第十条站 场四周应当场地开阔，保持气流通畅和自然光照。 

观测场周边建设及改造时应进行高度控制，对观测场周边建筑

物、构筑物、树木等障碍物作如下控制： 

1.在观测场周边1000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非日出、日落方向

，障碍物 

高出观测场地面高度<其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的最近距离的1/10;

控制 

区内障碍物与观测场围栏最近距离不小于50米。 

2.在观测场日出(63.4°~116.6°)、日落(243.4°~296.6°)方向(此方向

内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5°，四周障碍物不得遮挡仪器感

应面。 

第十一条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邵东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 

1.在观测场周边1000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超过距观

测场距离1/10的建筑物、构筑物； 

2.在观测场周边500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排污口等干扰源； 3.

在观测场周边200米范围内修建铁路； 

4.在观测场周边100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 

5.在观测场周边50米范围内修建公路、种植高度超过1米的树木

和作物等。 

6.在观测场1000米范围内不应实施爆破、钻探、采石、挖砂、

取土等危及地面气象观测场安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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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障碍物的高度以观测场海拔高度 301.50

米(1985国家高程基准，下同)为基准计算，低于海拔高度 301.50 米部

分不计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障碍物的控制高度。 

第十三条 距观测场边缘 500 米范围内不能设置对气象探测有影响的热

源、污染源、辐射源、电磁干扰源等源体。 

观测场最多风向的上风方90°范围内5000米、其他方向2000米，

在此范围内不宜布局易产生烟幕等污染大气的工矿区和设施。 

第十四条 禁止下列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违反本规划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1、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障碍

物； 

2、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采砂(石)、取土、焚

烧、放牧等行为； 

3、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

作物、树木； 

4、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 

5、进入气象台站实施影响气象探测工作的活动； 

6、其他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 

除下列情况之一的，未经依法批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迁

移邵东国家基本气象站及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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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象台站现有探测环境，经湖南省气象主管机构认定不符合规

定的，由邵东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善。 

2.确因实施城市规划或者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需要迁移的，应当

报有审批权限的气象主管机构同意。拆迁和新建气象台站和设施的

全部费用由同级政府或者建设单位承担，并保证新建气象台站和设

施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气象设施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或者

擅自移动气象设施。 

气象设施因不可抗力遭受破坏时，邵东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紧

急措施，组织力量修复，确保气象设施的正常运行。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义务，有义务

检举侵占、损毁和擅自移动气象探测设施和破坏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

邵东人民政府对在保护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奖励。 

第十九条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工作 

邵东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

护的宣传教育，树立全民保护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意识。 

当地气象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

的保护工作，制定探测环境的保护措施。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配合气象主管机构做好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保护工作。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的划定标准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

定，市人民政府按照标准划定邵东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的保

护范围，并纳入邵东市国土空间规划及控制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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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负责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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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控制规划 

第二十二条 碍物的规划限制要求 

观测场围栏以外四周(除日出日落方向外)向外延伸1000米的距离

划定保护区障碍物任一点的高度距离比需小于1/10，观测场

海拔高度301.5米，障碍物海拔高度计算公式：H1＜D/10+301.50米

。

 

 
 

障碍物与观测场距离(米) 障碍物最高点海拔H1(米) 

100 ＜311.50 

200 ＜321.50 

300 ＜331.50 

400 ＜341.50 

500 ＜351.50 

600 ＜361.50 

700 ＜371.50 

800 ＜381.50 

900 ＜391.50 

1000 ＜401.50 

第二十三条 日照或太阳辐射观测的地面气象观测站周围障碍物的限

制要求观测站在日出方向(63.4°~116.6°)和日落方向 243.4°~296.6°)内(此方

向内不受控制区限制)，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即障碍物最高点

海拔高度：H2≤301.5 米+D*ta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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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物与观测场距离(米) 障碍物最高点海拔H2(米) 

100 ＜310.24 

200 ＜318.99 

300 ＜327.73 

400 ＜334.48 

500 ＜345.22 

600 ＜353.97 

700 ＜362.71 

800 ＜371.46 

900 ＜380.20 

1000 ＜388.94 
  

第二十四条 保护区土地使用规划和具体规划控制高度 

本规划涉及土地使用性质均应符合邵东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

要求。原则上不得变更，如确需调整变更的，须征求市气象、自然资源

部门意见，且不得设置对气象探测有影响的热源、电磁辐射、化工

污染、烟尘等源体。规划地块内的建筑间距均应符合相关的气象、

消防、卫生和管线埋设的要求。 

规划地块内的建筑除满足本规划的高度控制要求外，还应符

合高压线及无线通讯通道(含微波通道)等对建筑高度的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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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实施细则 

本规划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要求，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统

筹实施。 

气象观测站的站址和基础设施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从而保证

气象观测资料的连续性。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损毁、侵占或者擅自移动气象台站、仪

器设备、通信线路等设施，禁止干扰或者侵占气象通信频道和信道。 

涉及到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划的编制，应征求当地气

象主管部门意见，不得破坏气象观测台站的探测环境。发展改革、住

房建设、自然资源等部门，应当按照本规划划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范围的保护要求，审批建设项目和建设用地规划。在审批可能影响气象

台站探测环境和设施的建设项目时，应当事先征得有审批权限的气象主

管机构的同意；未经气象主管机构同意，有关部门不得审批。 

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确实

无法避免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有审批权限的气象主管机构同意。 

树木生长等自然环境变化对气象探测环境或者设施造成不利

影响的，有关部门或者个人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配合气象主管机构，消

除不利影响。 

依法批准迁移气象台站的，新址由湖南省气象主管机构

会同有关部门选定。新旧站址气象对比观测时间必须满一年。在新址正

式开展观测前，必须保护现址的探测环境。迁移的气象台站经批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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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迁移的气象主管机构验收合格，正式投入使用后，现址保留为城市气

象观测站。 

建、改建和扩建气象台站和设施，应当符合气象探测环境和

设施的保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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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件和说明书三部分组成。文本和

图件是对各项规划目标和内容提出规定性要求的文件和图纸，两者互为

补充、不可分割，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规划说明书是对文本和图纸的

补充和解释。 

第三十五条 规划文本中黑体文字为强制性条文。强制性内容是对城

市规划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基本依据，违反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进行建

设的，属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行为，应依法进行查处。 

第三十六条 本规划报邵东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生效，由当地气象主管部门

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本规划的义务，违反本规划规定

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相

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八条 本规划由邵东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 

第三十九条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划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

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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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名词解释： 

1.气象探测：是指利用科技手段对大气和近地层的大气物理过程

、现象及其化学性质等进行的系统观察和测量。 

2.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

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3.气象设施：是指气象探测设施、气象信息专用传输设施、大型

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等。 

4.气象探测设施：是指用于各类气象探测的场地、仪器、设备及其

附属设施。 

5.障碍物：是指观测场以外高于观测场地平面1m以上的建筑物

、构筑物、树木、作物等物体。 

6.障碍物高度的倍数：是指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距离与

障碍物最高点超出观测场地面的高度的比值。 

7、高度距离比：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地平面以上部分的高度与该

高度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至观测场围栏最近点之间的距离之

比。 

8、遮挡仰角：从观测场围栏距离障碍物最近点的地面向该障碍

物可见的最高点看去.视线与视线在观测场所在地平面的投影所形成

的夹角。 

9、影响源：对气象要素代表性或气象仪器测量性能有影响的各

类源体。 

注：主要包括热源、污染源、辐射源、电磁干扰源、如铁路、

公路、水体、垃圾场、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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